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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荣公益基金会会计档案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会计档案管理，建立和健全档案的立卷、归档、调阅和销毁

制度，正荣公益基金会根据《会计档案管理办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

的相关规定，结合基金会实际情况，制订本管理规定。 

第二条 会计档案是指会计凭证、会计账簿和财务报告等会计核算专业材料、

各类合同、财务文档等，是记录和反映基金会经济业务和财务活动的重要史料和

证据，在一定时间内起着事后备考的作用。 

 

第二章  会计档案的保管期 

 

第三条 根据《会计档案管理办法》，对基金会的会计档案，作如下规定：(见

下表) 

序号 档案名称 保管期限 备注 

一、会计凭证类 

1 原始凭证、记账凭证和汇总凭证 30 年  

2 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 10 年 装订成册 

3 银行对账单 10 年 装订成册 

二、会计账簿类 

4 
总账、明细账、日记账 30 年  

其中：现金和银行存款日记账 30 年  

5 固定资产备查簿  固定资产报废清理后保存五年 

6 其他台账、备查簿 30 年  

三、财务报告类(包括汇总财务报告) 

7 月、季度财务报告（包括文字分析） 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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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年终经审计财务报告（决算） 永久 包括年度财务分析报告(装订成册) 

四、合同类 

9 合同 15 年 视同凭证附件 

五、其他类 

10 本基金会收据存根 5年  

11 会计移交清册 30 年 包括会计人员移交清册 

12 会计档案保管清册 永久  

13 会计档案销毁清册 永久  

 

第四条 对使用计算机处理财务会计核算数据和资料的磁带、软盘等，其保

管年限与书面档案相同。 

第五条 会计档案的保管期限，自会计年度终了后的第一天算起。 

 

第三章 会计档案的保管 

 

第六条 会计凭证应于次月初装订，明细账于次年初装订，连同总账、财务

报告等需要存档的会计档案，需经办人员、财务负责人签章，盖好公章后存档。

合同、财务文件按年分类分项目整理存档。 

第七条 会计档案应按照归档要求，装订成册，编制保管清册，统一设置财

务档案保管箱，由综合管理部指定专人负责保管。出纳不得兼任档案保管员。保

管人员调动时，必须办理移交手续。 

第八条 会计档案一律不准外借，切实防止丢失或泄密。如有特殊需要，经

秘书长批准后，可以提供查阅或者复制。保管人员应建立“会计档案查阅登记簿”，

对会计档案的借阅、复制情况进行登记。 

内部人员借阅应填写“会计档案查阅登记簿”，经秘书长批准后方可借阅。

公安机关、司法部门和有关单位处理案件或特殊需要查阅、复制会计档案时，必

须持有以上部门介绍信并经基金会秘书长批准后方可借阅，档案管理员应妥善保

管介绍信，并将查阅日期和有关情况登记在“会计档案查阅登记簿”上，由经办

人和财务负责人共同签章，以备验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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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阅档案时，应有专人在场陪同，查阅人所需要的证据和有关资料，经基金

会秘书长同意后准予抄录或复制，但不准将原件借出。 

 

第四章 会计档案的销毁 

 

第九条 会计档案保管期满，需销毁时，由保管人提出销毁申请，基金会综

合管理部组织专人进行核查，编造清册，报经基金会理事长批准后进行销毁。对

于其中未了的债权债务、账务未查清、未满保管期限、保管期限已满但项目未结

清、属于永久保管的，应单独抽出，不得销毁。单独抽出的会计档案，应当在销

毁清册和会计档案保管清册中列明。 

第十条 销毁会计档案时，应注意保密和安全，由基金会秘书长及财务负责

人负责监销，并认真清点核对，严防散失或发生流弊。销毁后，由销毁人员、监

销人员在销毁清册上签章，同时将监销情况写出书面报告，由基金会综合管理部

存档备查。 

 


